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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011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13鄰縣
政北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謝昉芸
電話：03-9251000#2651
電子信箱：afang0916@tmail.ilc.edu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00662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20000A_1130066266_ATTACH1.odt、

376420000A_1130066266_ATTACH2.odt、376420000A_1130066266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「國教署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TFETP 

(Taiwan Foreign English Teacher Program)」本國籍顧

問及外籍教學顧問招聘簡章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「113學年度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初試報名時間及方式說明如下：

(一)請於113年4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前將學校薦送表1

份(附件一)，及下列相關證明紙本文件1式1份，繳交至

宜蘭縣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莊凱燕老師收，俾利審查進

行。

(二)如因送件逾期、資格不符或補交表件未於報名當天下午3

時前補齊全者，一律不予受理。

三、本案甄選方式及時間、地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初試：

１、書面文件與證件審查通過者進行第一階段面試，會以

報名表上的電子郵件通知面試者。如書面資料審查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30001681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4/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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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，不會另行通知。

２、面試時間：預計5月2日(星期四)中午12:40，會以報名

表上電子郵件通知面試者正式的面試日期時間與線上

連結，如因故無法準時參加視同棄權。

３、面試地點：採線上Google Meet進行

(二)複試：通過初試者，由教育處函報國教署進行第二階段

面試，經國教署面試通過後公布錄取名單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級學校
副本：宜蘭縣英語教學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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